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规章制度

中心规章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工服务中心的管理与服务，加强组织效能、提升

专业素质，保证服务质量、实现中心目标，制定本规章制度。

第二条 利辛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利辛县星火社工。

第三条 中心的建立目的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专业的社会工作，

提供从社会资源、政策、思想、技术、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服务。

第四条 在服务利益的目标下，本规章立足于法律法规，建立严格的

管理规范。中心的职工要在遵循各项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忠实履行职责，

维护中心的形象和利益。

第二章 职责和结构

第五条 中心的主要职责为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和为弱势群体提供

帮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支持社区发展，增强居民创造力和参与性；

（二）面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

（三）深入社区，了解社区需求和诉求；

（四）参与社区治理，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感和满意度。



第六条 中心由理事会、管理团队和服务团队组成。

（一）理事会：负责中心的决策和运营。

（二）管理团队：由中心的行政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

和专业业务的协调。

（三）服务团队：由中心社工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提供社群服务和社

会支持。

第七条 中心的运营模式分为自主或委托，自主模式下中心享有独立

管理权，委托模式下中心受资助方或组织的战略规划指导和专业指导，需

遵守相关规定。

第三章 人员管理

第八条 中心职工应遵守相关道德和规则，落实服务职责、维护本中

心诚信形象和商誉，尊重弱势群体的权益与尊严，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

私利，不得发生虐待、骗钱、谋利等不良行为。

第九条 中心需制定人员管理制度，建立并落实岗位职责、工作计

划、操作规程等制度，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和职工价值观。招聘应采

取公正、公开、公平的程序，综合测试、面试、考核等方式择优录用。

第十条 中心主动提供职工培训机会，加强专业技能和业务素养的提

升，为职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培训资源。



第十一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职工除了需要遵循本规章制

度外，还需要遵守《社会工作师职业道德规范》及其他相关珍爱。违反规

定的职工将受到处理，情节轻重视情酌情。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二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应该践行“面向社

区、面向群众、发挥专长、提供服务”的宗旨，深度联系社区群体，维护

社区稳定和谐，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

第十三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应该根据中心的业务工作需

要，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细则，确定职责分工和工作目标，确保工作的

开展具备可行性和实效性。

第十四条 中心应该注意做好文化、心理和生活上的疏导工作，宣传

科学知识，防范社会不良情况。

第十五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要依据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

档案，如群体档案、个案档案、服务档案等，以供日后工作需要及时调阅

和利用。

第十六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开展工作时，要高度重视

保密工作，遵循保密规定和职业道德要求，不公开涉及个人、家庭和社区

的隐私信息。

第五章 资源、财务和监督



第十七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要注重资源整合和创新，充

分发挥社区和社会群体综合优势，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化。在开展工作中，

需要合理利用社会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使资源配置更加平衡、优化、合

理。

第十八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应该按照财务监管要求，规

范经费使用和管理，会计单位负责保障经费使用情况的清晰、公正、透

明。具体制度需要参考社会组织法等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应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转

变思维方式为以他人利益为主，整顿行业的不规范行为和不良风气，让整

个社会工作行业规范起来。

第二十条 利辛县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应接受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

门及相关部门的监督，主动提供相关信息，接受监督和管理，配合有关部

门的考核评估、业务检查和提高工作质量。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章制度由本中心管理团队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根

据当地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制定

第二十二条 本规章制度从制定之日起正式施行，如有修改，应由管

理团队讨论并具体出台。



第二十三条 本规章制度与工作制度并无先后关系，应结合实际情况

灵活运用。

第二十四条 本规章制度中未涉及的其他事项，应以实践需要及时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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